臺北市中山國民小學
2016年度「國際和平海報比賽」規則暨辦法
一、緣由：依據獅子會2016年度第29屆國際和平海報比賽辦理。
二、主題：慶祝和平

三、目的：
  （一）推廣藝術

  （二）傳播和平與國際了解

四、參賽者資格：

    本校六年級學生均符合參賽資格。
五、作品規定：

   （一）規格

        1.最大不得超過20英吋×24英吋（或50公分×60公分）
        2.最小不得小於13英吋×20英吋（或33公分×50公分）
   （二）限制

        1.比賽作品不得在電腦上製作。
        2.參賽者可使用各種可運用於作品的材料作畫（以粉筆、蠟筆、炭筆作畫者，需做噴霧處理，以免塗抹不清。作品不得經過薄膜處理。）
        3.不接受立體作品，不可以黏、釘、綑或其他方式加添任何物件，也不可裱糊或裝框。海報的柔軟度，以可捲起放入直徑兩吋半之郵寄長筒為宜。

        4.每一位學生僅限一幅作品參賽。每幅海報只能是一位學生的原作，不得為複製品。如有得大獎將會被要求公開重新製作認定後始將作品轉報國際總會參加全球比賽。
        5.作品上不可有任何文字（包括數字）或彰顯國家意識之旗誌，作者之簽名應在海報背面。《包括繪畫主題文字，作者姓名及日期等等均不可畫寫在畫作上》。
        6.作者姓名、出生年月日、就讀學校年級、通訊處、聯絡電話在海報作品背面，另紙貼上簽名。
六、評審重點：原創性、藝術性、主題呈現性。
七、交件：
   （一）參加學生於2016年11月10日以前，交給任教該班的美勞老師。
   （二）聘請本校專任美勞老師進行評選。

八、獎勵：評選出第一名推薦參加獅子會2016年度第29屆國際和平海報

          比賽。

九、本辦法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